
山西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文件

晋医保办发〔2025〕11 号

山西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山西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用

耗材目录（第一批）》的通知

各市医疗保障局，省医疗保险管理服务中心，相关医疗机构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目录，提高医保基

金使用效率，引导医疗机构为患者使用质优价宜的医用耗材，根

据保障基本、鼓励创新等原则，以国家医保局医保医用耗材分类

与代码为基础，按照山西省医疗保障局等四部门《关于常态化制

度化推进做好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及使用工作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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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晋医保发〔2021〕22 号）、《山西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医保

医用耗材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晋医保函〔2023〕49 号）、《山西

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医用耗材收费及医保支付管理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（晋医保函〔2025〕2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省医疗服

务项目价格调整情况，制订《山西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目录

（第一批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耗材目录》），现予以印发，并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录基本构成

按照临床必需、安全有效、价格合理的基本原则，综合考虑

我省医保基金承受能力和医保医用耗材管理政策的延续性，以国

家医保局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为基础，梳理制订了我省《耗

材目录》。目录内耗材共 3786 类，其中乙类 3538 个，丙类 248

个。实行“三级分类＋通用名＋材质特征”（15 位编码）管理，

确保目录规范统一。《耗材目录》内所列医用耗材均为按规定经

医疗器械主管部门注册或备案，获得上市资格，具有国家医保医

用耗材统一分类与代码的，依据山西省现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政

策规定，可单独收费的耗材。

二、属性和支付管理

医用耗材医保属性管理按照《山西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医

保医用耗材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晋医保函〔2023〕49 号）和国家

相关规定要求，同一耗材在不同医疗服务项目中使用时，按照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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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定支付条件执行。

原则上使用部位相同、功能相近、可互相替代、临床有使用

需求的耗材，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类别。耗材支付严格执行国家

有关规定，集采中选耗材医保支付标准遵循国家相关规定以中选

价作为医保支付标准。类别相同、功能相近集采非中选耗材以集

采最高中选价作为医保最高支付限价。非集采高值耗材以该种耗

材实际结算中位价作为医保支付限价。非集采低值耗材以实际结

算价格作为医保支付标准。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耗材医保最高支

付限价为 5万元。

三、适用范围和支付政策

《耗材目录》适用于全省各级定点医疗机构，全省统一执行。

未在此次调整规范范围内的符合另收费用一次性物品管理规定的

耗材，可继续按原有政策执行。

乙类耗材参保人员先行自付一定比例后，再由医疗保险基金

按规定给予支付。城乡居民医保先行自付比例全省统一，城镇职

工医保由各统筹地区根据筹资水平并结合基金承受能力等确定。

丙类耗材费用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。使用实行医保支付限价管

理的耗材，实际结算价格低于医保最高支付限价的按实际结算价

格纳入医保支付范围，超出医保最高支付限价的，超出部分基本

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，由个人负担。

四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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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耗材目录》综合考虑医用耗材的技术进步、临床使用情况、

价格费用水平和我省医疗保险基金和参保人承受能力等因素，结

合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、支付管理政策调整、国家立项指南落

地进展、医疗服务项目调整情况、阳光采购平台挂网情况、耗材

使用基金结算以及国家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库更新情况等进行动

态调整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相关医保信息部门要根据《耗材目录》按时完成信息系统改

造。省医保中心要定期下发与 15 位编码校验完整的 27 位“国家

医保局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”。

各统筹地区要严格执行《耗材目录》，做好医用耗材等信息

业务编码映射和落地应用，引导定点医疗机构合理检查、合理诊

疗，严格医用耗材费用支付管理。不得自行制定目录或用变通的

方法增加目录内医用耗材，不得自行调整目录内医用耗材的分类、

支付类别、支付标准及最高支付限价等规定。

相关医疗机构要切实提升信息化、精细化管理水平，严格按

照《耗材目录》内 15 位编码的医保支付类别、最高支付限价及耗

材相关支付政策执行。及时更新本单位医用耗材数据并及时向医

保信息系统上传参保人员所用医用耗材的 27 位“国家医保局医保

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”，不得相互串换，切实保证参保人员结算

及时、准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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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。各地在执行过程中，遇有重

大问题请及时报告。

附件：山西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目录（第一批）

山西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

2025 年 12 月 3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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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3日 印发


